
喵哈哈：
之前，我不怎么爱运动，喜欢安安静静地

待在屋里看看小说、电视剧，听听歌。前段时

间，我突然发现家人一个个都玩起了微信运

动，还互相比着排名，就连我妈妈都赶起了时

髦。

主持人：
运动有益身心健康。

喵哈哈：
嗯。我们全家都在玩微信运动，大家为

了步数能在排行榜中占领先位，简直是花样

百出。最逗的就是我弟了，他都使上了小机

灵。

主持人：
你弟弟使上什么招了？

喵哈哈：
上周末，我下班回到家，看到了让人忍俊

不禁的一幕。只见，弟弟像拼命三郎一样绕

着客厅跑步，手里拿着一部手机，不停地使劲

挥动着双臂。我问他干嘛这么拼。弟弟气喘

吁吁地一边回答一边继续跑着，说帮妈妈刷

步数。妈妈跟他说要是帮她弄到第一名，这

个月零花钱就给他双倍。

主持人：
呵呵，这个条件足够吸引人的。

喵哈哈：
就这样，弟弟加快步伐一圈一圈地跑，跑

了好一会儿。累得直喘气的弟弟突然停了下

来，我刚想说让他歇会儿，只见弟弟站在原

地，开始弯着腰像打了鸡血一样甩动着手臂，

拼命摇晃手机。

主持人：
为了排名作假也没必要吧。

喵哈哈：
直到我妈说要带手机出去买菜，说这样

也能增加些步数，我弟才停下来。我心想着，

这 两 人 真 是 花 样 百 出 ，为 了 个 排 名 忙 活 半

天。后来我忍不住问我妈妈，这样使招上去

的步数有什么意义。

主持人：
你妈怎么说？

喵哈哈：
她说她好几个朋友都玩这个，也就跟着

玩了，没想到竟落后他们很多，玩着玩着，就

想着带上弟弟一起。其实，她是想找个借口

让他多锻炼锻炼身体，为以后的体育考试打

个基础。

主持人：
既然要想你弟弟运动，那就要来真的，你

们可以一起去跑跑步呀。

喵哈哈：
是啊！我也这么建议我妈，真为了锻炼

还不如晚上出去跑跑步，跑一小时没准就到

第一名了，而且这才是真的锻炼身体。我妈

听后表示认同，于是到了晚上，还真拉着我和

弟弟出去跑步了。无意中，家里的这股运动

之风就这样掀起来了。

主持人：
嗯，生命在于运动嘛。

喵哈哈：
如今，我也变得爱运动了，运动还由此促

进了一家人交流感情的好机会。

进来聊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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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微信步数争先个个使招数
全家人变成了“运动控”

明月不谙离别苦：
我的女朋友，我要是一不小心惹到她，就

会做一件事。

主持人：
她会做什么事？

明月不谙离别苦：
她把我所有的联系方式都拉黑，让我找

不到她。过一段时间后，她又会主动来加我，

说好话。你说，这是不是太“作”了。

主持人：
你们认识多久了？

明月不谙离别苦：
我们相恋了三年，最近两人正在谈婚论

嫁。可就前几天，因为一些琐事，我们大吵了

一架，我又失去了所有找到她的方法。

主持人：
她经常这样吗？

明月不谙离别苦：
从两人在一起开始，只要我惹她生气了，

她就会把我所有的联系方式都拉黑，让我找

不到她。最长的一次，大概有两个星期，当时

我都以为两人算是分手了，后来她又主动加

我，说起好话，我们和好了。这样发作的次数

多了，我也有点习惯了，认为两人能交往下

去。

主持人：
有事要相互沟通，这样做确实不利沟通。

明月不谙离别苦：
是啊。有时想跟她沟通一下，可又找不

到她。要是以后真的组成一个家庭，如果还

是这个脾气，我怕家里人吃不消。这几天我

又和她处在失联的状态，想去她家找她，既怕

吃闭门羹，又感觉拉不下面子，想请 Q 来 Q 去

的读者朋友给我出出主意。

我的女朋友太“作”
一言不合就搞失联

老板、员工都该懂的
劳动法小知识

网友：
我最近到一家公司上班，那家公司也录

用了我。我上班要三个月了，但是公司却迟

迟不和我签订劳动合同，只说有口头合同约

定就好了，是这样吗？

浙江纬马律师事务所应露律师：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的规定：建

立 劳 动 关 系 ，应 当 订 立 书 面 劳 动 合 同 。

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

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

立书面劳动合同。也就是说，用人单位

是必须要和你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而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

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你

可以向用人单位要求支付你双倍工资。

网友：
我最近在找工作，到一个公司面试以

后，那个公司也说我还不错，公司待遇是

5000 元一个月。但是他和我说要有试用期

八个月，试用期工资3000元一个月，通过试

用期以后才给我5000元每月的待遇。我觉

得这好像不太公平，公司这样做符合法律规

定吗？

浙江纬马律师事务所应露律师：
这个公司对试用期这样约定是不符

合法律规定的。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十

九条的规定，劳动合同期限三个月以上

不满一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劳

动合同期限一年以上不满三年的，试用

期不得超过二个月；三年以上固定期限

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

超过六个月。也就是说，试用期是不能

超过六个月的，公司约定八个月不符合

法律规定。

另外，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二十条，

劳动者在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

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者劳动合同约定

工资的百分之八十，并不得低于用人单

位 所 在 地 的 最 低 工 资 标 准 。 正 式 待 遇

5000 元 的 话 ，试 用 期 工 资 不 得 低 于 约 定

工 资 的 百 分 之 八 十 ，也 就 是 不 得 低 于

4000 元。

网友：
我是开公司的，前些日子我招聘了一位

员工，约定了劳动合同期限是一年，试用期

一个月，现在试用期过了，但是我觉得还要

再观察观察，到底要不要聘用这个人，我可

以再约定一个月的试用期吗？

浙江纬马律师事务所应露律师：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十九条，同一用

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

期。如果觉得一个月没办法知道这个人

是否靠谱，需要在一开始的时候就约定

好，试用期为二个月。

请 加 司 法 局

工作人员微信，进

“Q 来 Q 去 ”公 共

法律服务群，进行

法律咨询。

主办单位主办单位：：永康市普法办永康市普法办 永康市司法局永康市司法局

尊法尊法 学法学法 守法守法 用法用法

律师咨询律师咨询 法律援助法律援助

调解纠纷调解纠纷 公证鉴定公证鉴定
请到永康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女子留下挪车电话
却招来陌生男子骚扰

蕾蕾：
前段时间，我不小心接受了一名陌生

男子的微信好友请求，结果他不断地给我

发信息骚扰我。后来我才知道，竟是我的

挪车牌出卖了我。

主持人：
你怎么知道是挪车牌引起的？

蕾蕾：
上周末，我开车去参加一个同学聚

会，到餐馆门口后，就近找了个空车位停

了车。当晚我回家后，就有电话打来，接

通后，是一位陌生男子打来的。我一听到

对方的声音后就把电话挂了，可过了没多

久，他又打了过来。我以为对方有事就又

接了，没想到对方竟是来跟我搭讪的，我

就直接拒绝并挂断了电话。

主持人：
打电话遭拒后，他就加了你的微信，

是吗？

蕾蕾：
是的。第二天早上，我在微信上收到

一条新朋友添加请求。我以为是熟人，也

没有多想就加了对方。之后，我就不断地

收到他信息，其中还有一些骚扰的话语。

我又懊恼，又疑惑，他到底是怎么知道我

的电话的？后来才知道这名陌生男子是

从我车里的挪车牌上看到的电话号码，就

记了下来。我留下挪车电话是为了给自

己和他人提供方便，根本没想到会有人别

有用心，不知道以后还放不放这挪车牌。

主持人：
你可以到金贸大厦二楼 8890 中心领

取一张“一键生活服务”车贴，贴在车上，

就能联系到你，又不会泄露你的隐私。


